
 

 

2023 第 14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在 

 

報名簡章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中華民國心智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承辦單位：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 

          高雄市調色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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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一）. 培養心智障礙者運動休閒技能 

（二）. 拓展人際關係、促進社會適應能力 

（三）. 陶冶性情、激發潛能、建立自信心 

二、 活動日期：2023 年 11 月 4~5 日（星期六、日） 

三、 活動地點：高雄市鳳山運動園區田徑場(高雄市鳳山區光華路 68 號) 

四、活動流程表： 

2023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內容 

14：30 - 15：30 報到集合 參賽隊伍抵達會場 

15：30 - 17：00 開幕式 
裁判進場 

各縣市家長協會代表為單位，採創意變裝依序進場 

恭迎會旗進場 

點聖火 

升會旗、唱國歌 

主席、貴賓致詞 

頒發感謝狀 

裁判宣誓 

運動員宣誓 

禮成 

17：00 - 18：00 選手之夜 聯歡晚會 

18：00 賦歸 運動員退場 

2023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07：00 - 08：00 隊伍報到 各隊伍須於 8:00 以前完成報到手續 

08：10 - 08：20 球類選手集合 籃球、桌球選手集合前往鳳西國中 

08：15 - 08：30 大會暖身操 田、徑賽進行暖身操 

08：30 - 09：00 檢錄 各項賽事選手依報名項目前往檢錄處點名 

09：00 - 11：30 適應體育運動競

賽 

田徑、桌球、籃球、游泳 

*各項競賽結束後隨即於原場地進行頒獎 

11：30 - 13：30 午餐 請自行找空檔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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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5：00 家長競走接力賽 

趣味競賽 

家長競走接力賽 

進行 4 項團體趣味競賽 

15：00-15：30 閉幕式 頒獎、致詞 

15：30 賦歸  

五、 參加資格： 

    凡滿 8 歲以上，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以前出生（含），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第一類

心智障礙者（自閉症、唐氏症、智能障礙、多重障礙等）均可報名參加。 

六、 報名作業： 

（一）. 報名方式：以大會提供之線上報名系統為主，屆時將以公文函送帳號、密碼以及

報名網址至本會所屬團體會員。 

（二）. 報名期間：2023 年 7 月 1 日(六)起至 8 月 31 日(四)止。 

（三）. 本簡章附件一：報名表，供各參賽單位招訓使用，非正式報名表單。 

（四）. 參賽單位繳交 2 面會旗：請於 9 月 30 日(六)前將 2 面會旗郵寄至：高雄市心智障

礙服務協進會，地址：831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 682 號  

七、活動保證金繳交及退費說明： 

（一）. 活動保證金 

1. 每隊參加人數 80 人以下（含 80 人），需繳納 5,000 元保證金。 

2. 每隊參加人數 81 人以上，需繳納 10,000 元保證金。 

3. 保證金繳納：報名參加運動會之參賽單位，請於 9 月 30 日（四）完成匯款。

完成匯款後請將「匯款單收據」及「協會退還保證之收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傳真至（02）2754－7250，匯款單收據請備註「匯款單位」，以利對帳。 

4. 匯款帳戶：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仁愛分行 銀行代碼: 012 

帳號：704-221-373-14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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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賽單位保證金退還 

(1). 全程參與二天一夜「2023 第 14 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之單

位，將於 12 月 15 日(五)前以匯款方式退還保證金，並扣除 30 元匯款手

續費。 

(2). 大會需事先準備餐點（第一天晚餐、第二天午餐），無故臨時取消或未用餐

之單位。 

(3). 報名後因故不克參加活動，不予退費。 

(4). 未全程參加之事項： 

A. 僅參加開幕式、沒有報名運動競賽及趣味競賽、家長競走接力。 

B. 11 月 5 日（日）運動競賽當天，無法出賽需檢具相關合理證明。 

(5). 若參賽單位距離運動會舉辦地 300 公里以外之隊伍，如回程有交通考量可

以在參與整體賽事後，於閉幕式時提前離場，最遲需於 11 月 4 日(六)領隊

會議結束前，將申請表提交予主辦單位智障者家長總會，即可申請退還保

證金。 

八、競賽種類：田賽、徑賽、桌球、籃球、游泳、趣味競賽、家長競走接力賽 

九、分組方式 

（一）. 性別分組：男子組、女子組 

（二）. 年齡分組： 

兒童組：8～12 歲（2011 年~2015 年；民國 100 年~民國 104 年） 

少年組：13～16 歲（2010 年~2007 年；民國 96 年~民國 99 年） 

青年組：17～22 歲（2006 年~2001 年；民國 90 年~民國 95 年） 

成年組：23～30 歲（2000 年~1993 年；民國 89 年~民國 82 年） 

壯年組：31 歲以上（1992 年以前；民國 81 年） 

十、 競賽種類及報名規則： 

（一）. 運動競賽 

類別 組 項目 年齡分組 報名規則 

甲類 
Ａ.田賽 

立定跳遠 兒童組 

少年組 

青年組 

1. 選擇甲類則不可再選其他類別。 

2. 甲類 A、B 組可跨組選擇，每人至

多選擇總計 2 項。 

硬式網球擲遠 

Ｂ.徑賽 2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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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公尺 成年組 

壯年組 

3. 依年齡、性別分組，每組報名人數

不滿 3 人者，得併組或為表演賽

（由大會決定之）。 

4. 4x100 公尺接力賽，4 位參賽者需

同年齡組別、性別。 

100 公尺 

200 公尺 

4×100 公尺接力賽 

25 公尺輪椅賽 

50 公尺輪椅賽 

乙類 

Ｃ.桌球 個人技術賽 兒童組 

少年組 

青年組 

成年組 

壯年組 

1. 選擇乙類則不可再選其他類別。 

2. 乙類 C、D 組可跨組選擇，每人至

多選擇總計 2 項。 

3. 依年齡、性別分組，每組報名人數

不滿 3 人者，得併組或為表演賽

（由大會決定之）。 

Ｄ.籃球 

目標傳球 

十米運球 

定點投籃 

丙類 Ｅ.游泳 

自由式 

50 公尺 

兒童組 

少年組 

青年組 

成年組 

壯年組 

1. 游泳為單獨競賽項目，不得跨其他

類別。 

2. 依年齡、性別分組，每組報名人數

不滿 3 人者，得併組或為表演賽

（由大會決定之）。 

3. 每人至多報名 3 項游泳項目。 

4. 本屆游泳池長度 25 公尺，水深

120 公分。 

5. 報名游泳賽事身高限 130 公分以

上，如有違例則取消參賽資格。 

(請報名參賽者務須自行斟酌水深) 

100 公尺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100 公尺 

2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100 公尺 

蝶式 
50 公尺 

100 公尺 

個人 200 公尺混合賽（50 公尺

蝶式、50 公尺仰式、50 公尺蛙

式、50 公尺自由式） 

25 公尺浮板賽（不限泳姿可著

救生衣） 

註：基於場地分割與比賽時間限制，選手僅能於甲類、乙類、丙類各大類選項，不得跨越類。 

（二）. 趣味競賽 

1. 採四個場地同時進行比賽，隊伍於原地進行四項趣味競賽。 

2. 各場地至多 10 支參賽隊伍進行比賽。 

3. 趣味競賽不須事先報名，各參賽隊伍請依大會手冊規劃，至場地檢錄點名。 

4. 趣味競賽以團體名義參加，競賽項目及參加人數，詳如附件二：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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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長競走接力賽 

1. 家長競走接力賽，不須事先報名。 

2. 家長競走接力賽採梯次方式進行，參賽隊伍請依大會手冊規劃至起跑點檢錄。 

3. 家長競走接力賽為 400 公尺競走接力賽，參賽者一定必須是心智障礙者家長，每

人競走 50 公尺，共 8 人參賽，第一棒必須是理事長，女性家長必須在 4 人（含

4 人）以上。 

十一、 獎勵： 

（一）. 運動競賽：第一、二、三名頒發金、銀、銅牌，第四名～第八名頒發優勝獎牌。 

（二）. 趣味競賽：各場地頒發單項趣味競賽冠、亞、季軍獎盃乙名。 

（三）. 家長競走接力：各梯次比賽完畢後，就地頒發各梯次獎牌，大會統計參賽隊伍總

成績，閉幕式頒發總冠軍、亞軍、季軍獎盃。 

十二、 競賽規則：含各項競賽項目規則及趣味競賽，詳如附件二：競賽規則。 

十三、 餐點： 

（一）. 大會提供 11 月 4 日（六）晚餐、11 月 5 日（日）午餐。 

（二）. 11 月 5 日（日）早、晚餐，請各參賽隊自理。 

十四、 交通： 

（一）. 交通費由參賽單位自行負擔。 

（二）. 搭乘高鐵、火車之參賽單位，開閉幕式期間大會提供高鐵左營車站、高雄火車站

至會場接駁服務。 

（三）. 建議自行在高雄市租遊覽車較為方便。 

（四）. 活動當天因停車位有限，為避免交通壅塞，請盡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或遊覽車。

大會不提供個人停車位的服務。 

十五、 住宿： 

（一）. 特約飯店名單由高雄市心智礙礙服務協進會協助洽談之優惠房價，詳如附件一。 

（二）. 住宿費由參賽單位自行負擔，住宿相關規定請參閱附件資料之附註事項。 

（三）. 建議提早確認人數並直接向飯店訂房。 

十六、 領隊會議： 

（一）. 內容：說明運動競賽相關事宜，請各領隊務必出席，以免影響賽程及權益。 

（二）. 日期：2023 年 11 月 4 日（六）17:00。 

（三）. 地點：開幕式後隨即召開，大會將引導各領隊至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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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申訴： 

（一）. 有關運動員資格之申訴應於賽前 30 分鐘向大會競賽組提出。 

（二）. 關於競賽時所發生之爭執應於該項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具體提出，並繳交

抗議保證金 3,000 元。 

（三）. 申訴以大會技術委員會之決定為最終決定，申訴成立者退回保證金。 

十八、 附註： 

（一）. 本報名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籌備委員會修訂並公佈實施。 

（二）. 報名及諮詢窗口： 

1. 系統報名事項詢問：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電話：02-2701-7271 

2. 賽事：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  電話：07-2367763  

3. 餐食：高雄市調色板協會  電話：07-2518208 

4. 其他相關事項：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電話：07-701-2682 吳社工 

（三）. 協會代碼對照表 

所屬縣市 協會代碼 協會名稱 

基隆市 
A01 基隆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A02 基隆市自閉症家長協會 

台北市 

A03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A04 中華民國唐氏症關愛者協會 

A05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 

A06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關愛協會 

新北市 
A07 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A08 新北市自閉症服務協進會 

桃園縣 
A09 桃園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A10 桃園市自閉症協進會 

新竹市 
A11 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 

A12 新竹市自閉症協進會 

新竹縣 A13 新竹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苗栗縣 A14 苗栗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台中市 
A15 台中市山海屯啟智協會 

A16 台中市啟智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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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縣市 協會代碼 協會名稱 

A17 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 

A18 台中市智障者家長協會 

彰化縣 
A19 彰化縣啟智協進會 

A20 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 

南投縣 A21 南投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雲林縣 A22 雲林縣啟智協會 

嘉義市 A23 嘉義市啟智協會 

台南市 
A24 台南市智障者福利家長協進會 

A25 台南市心智障礙關顧協會 

高雄市 

A26 高雄市啟智協進會 

A27 高雄市調色板協會 

A28 高雄市自閉症協進會 

A29 高雄市心智障礙服務協進會 

A30 高雄市小太陽協會  

屏東縣 
A31 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A32 屏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宜蘭縣 
A33 宜蘭縣智障者權益促進會 

A34 宜蘭縣自閉症者福利協進會 

花蓮縣 A35 花蓮縣智障福利協進會 

台東縣 
A36 台東縣智障者家長協會 

A37 臺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金門縣 A38 金門縣身心障礙者家長協會 

澎湖縣 A39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區附設惠民啟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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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3 第 14 屆全國心智障礙親子運動大會  報名表 

*本表格僅供各單位自行招訓使用，正式報名請上大會報名網頁填寫相關資料。 

參賽者 

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西元年/月/日）               

性別               

身份證字號        

年齡組別 

兒童組：8～12 歲（2011 年~2015

年；民國 100 年~民國 104 年） 
              

少年組：13～16 歲（2010 年~2007

年；民國 96 年~民國 99 年） 

             

青年組：17～22 歲（2006 年~2001

年；民國 90 年~民國 95 年） 
              

成年組：23～30 歲（2000 年~1993

年；民國 89 年~民國 82 年） 

 
 

            

壯年組：31 歲以上（1992 年以前； 

民國 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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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甲類：每人可選擇 2 項，選擇甲類，則不可選擇乙、丙類，400 公尺接力賽需 4 位同齡組別、同性別參賽者。 

甲

類 

A 田賽 
立定跳遠               

硬式網球擲遠               

B 徑賽 

25 公尺               

50 公尺               

100 公尺               

200 公尺               

25 公尺輪椅賽               

50 公尺輪椅               

4×100 公尺接力賽（400 公尺接力賽

需 4 位同齡組別、同性別參賽者） 
              

          

乙類：每人可選擇 2 項，選擇乙類，則不可選擇甲、丙類 

乙

類 

C 桌球 個人技術賽               

D 籃球 

目標傳球               

十米運球               

定點投籃               

 

 

 

丙類：每人可選擇 3 項，選擇丙類，則不可選擇甲、乙類。參賽者身高需 130 公分以上。(報名注意事項為池深為 120 公分，請評估選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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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類 

自由式 

50 公尺               

100 公尺               

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               

100 公尺               

200 公尺               

仰式 
50 公尺               

100 公尺               

蝶式 
50 公尺               

100 公尺               

混合式 

個人 200 公尺混合四式（50 公尺蝶

式、50 公尺仰式、50 公尺蛙式、50 公

尺自由式） 

              

浮具賽 25 公尺浮具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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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運動競賽規則、親子趣味競賽規則 

壹、運動競賽規則 

一．游泳 

注意事項： 

1. 本屆游泳池長度 25 公尺，水深 120 公分。 

2. 報名游泳賽事身高限 130 公分以上報名參加，如有違例則取消參賽資格。 

3. 於游泳邊出發（不從跳水台跳水出發），並聽從裁判哨聲發出信號。 

（一）. 自由式 

1. 運動員可使用任何姿勢比賽，但在個人混合式或混合接力，自由式只可使用蝶泳、蛙

泳或仰泳以外的姿勢。 

2. 轉身和到達終點時，可用身體任何一部份觸池壁，而毋須一定用手。 

（二）. 蛙式 

1. 出處和每次轉身後，從第一次手臂動作開始，身體應保持俯臥。 

2. 兩肩須與水面平行。 

3. 兩臂所有動作必須同時進行。 

4. 兩腿應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不得有交替動作。 

5. 兩手應由胸前伸出。 

6. 兩手應由水面或水下向後划水。 

7. 兩腳在向後蹬水時，必須做外翻動作。 

8. 兩腳不許做上下打水或海豚式踢水。 

9. 兩腳可露出水面，但隨後不得做類似海豚的向下動作。 

10. 到達終點時，兩手應在水面上或下同時觸池壁。 

11. 在轉身時，雙手必須同時觸池壁。可以不等高，但肩郃須保持水平。 

12. 除了出發和每次轉身後，允許做一次手和一次腿的潛泳動作外，在一次划臂和一次蹬

腿的完整動作周期內，運動員頭部的任何部份應露出水面。 

13. 在個人混合泳中，轉身動作應視為蛙泳部份的結束。（雙手應同時觸池壁） 

（三）. 仰式 

1. 運動員應在水中排列好，面向起點踹，雙手握出發台的握手器（無握手器握泳池

邊）。 

2. 腳部，包括腳趾，須在水面以下。 

3. 在池溝內或上站立或將腳趾彎曲在池溝邊均屬禁止。 

4. 在出發信號前，選手不准用身體任何部位做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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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出發、轉身和整個游程中，身體必須保持仰臥。 

6. 在出發信號前，雙手不準離開握手器（泳池邊）。 

7. 在轉身和到達終點時，頭、肩、較前的一隻手或手臂觸及池壁前，如身體改變正常仰

臥姿勢，即算犯規。 

8. 運動員轉身時，身體的最前部份觸及池壁後，允許身體翻轉超過垂直面，但在雙足蹬

離池壁前必須恢復仰臥姿勢，否則即算犯規。 

（四）. 蝶式 

1. 兩臂要同時並對稱提出高於水面向前擺和向後划水。 

2. 從出發和每吹轉身後的第一次手臂的動作開始，身體應俯臥，兩肩與水面平衡。 

3. 兩腿動作必須同時進行。 

4. 兩腿可以垂直上下打水。 

5. 兩腳或兩腿可以不在同一水面上，但不允許有先後動作。 

6. 每次轉身或到達終點時，兩手應同時在同一水平觸池壁。 

7. 兩肩應保特水平位置。 

8. 觸池可以在水面或水面之上或之下。 

9. 在出發和每次轉身後允許兩腿在水下做一次或多吹打水動作和兩臂的一次划水動作，

但該次划水動作結束後，必須使身體升到水面。 

（五）. 個人混合式 

1. 選手須用以下次序完成 200 公尺： 

2. 50 公尺蝶式、50 公尺仰式、50 公尺蛙式、50 公尺自由式。 

（六）. 25 公尺浮板賽（運動員可以使用自己的浮水用具） 

1. 場地設置 

A. 在比賽中，每名運動員必須有一名 2 名工作人員負責。 

B. 浮水分道線：在距離較淺水端的 25 公尺處設起點線。 

2. 比賽規則 

A. 在起點線後拿著浮水用具開始。 

B. 哨子聲響後開始比賽。 

C. 用浮水用具游畢 25 公尺。 

D. 到達終點時，可用浮板任何一部位觸池壁。 

E. 在整個賽事中，必須保特在指定的泳道內。 

F. 運動員可有一名人員在起點處提供輔助。 

G. 姿勢未符合標準者，總成績加 10 秒。 

H. 二腳落地觸底一次加 5 秒，二次加 10 秒，三次則列為該組最後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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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徑 

（一）. 徑賽 

1. 比賽項目：25 公尺、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4x100 公尺接力。 

2. 徑賽比賽規則： 

(1). 25 及 50 公尺應直接使用正式徑賽跑道，若必須利用草地比賽，其場地必須清楚

規劃跑道。 

(2). 所有選手自起跑線後起跑，當其身超越過終點時，其賽事即告結束。 

(3). 比賽中，運動員若有騷擾，阻擋或防礙其他賽員作賽，列為該組最後一名，但跑

越其指定跑道，而未有從中得益者，則不會被取消資格。 

(4). 發令員應給與參賽有機會發揮其個人能力。 

(5). 各就位後給予參賽者充裕時間以使其安定下來。 

(6). 若選手此時失去平衡，則令其起立，重新開始發令。 

(7). 在預備口令後，不應讓運動員等候過長時間。 

(8). 4x100 公尺接力，需由 4 位同年齡組別、同性別選手組成，起跑後不得變換跑

道，接力選手需於接力區 20 公尺範圍內接棒，接棒時如有掉棒的情況發生，需

由前棒撿起，交給接棒選手。 

（二）. 輪椅競速 

1. 比賽項目：25 公尺、50 公尺。 

2. 比賽規則： 

(1). 參加輪椅賽之運動員，可同時參加其他運動競賽。 

(2). 比賽開始前，其前輪須在起點線後。 

(3). 不得以電動輪椅參加比賽。 

(4). 必須使用輪椅代步之運動員方可參加輪椅競賽項目。 

(5). 輪椅賽項目中之賽道須佔兩道徑賽跑道之寬度。  

(6). 比賽開始前，其前輪應在起點線後。 

(7). 當選手輪椅之前輪越過終點線，賽事即算完成。 

(8). 在整個賽事中選手必須在指定的跑道比賽，並不得干擾阻塞或妨礙其他選手

比賽，違規者，裁判員有權取消其資格。 

(9). 發令員應使各選手有機會發揮其個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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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定跳遠 

1. 比賽規則： 

(1). 參賽者雙腳必須同時站在指定之起跳線後，腳尖不得越線。 

(2). 運動員必須雙腳同時起跳，但可前後擺動雙手以利助跳。 

(3). 每一運動員可輪次分別作三次試跳，取最佳成績用作評定名次。 

(4). 成績之測量由起跳線至身體任何一部份，包括手或手臂，在落地後，以離起跳

線最近之痕跡。 

（四）. 硬式網球擲遠 

1. 使用正式比賽用之硬式網球。 

2. 選手可用任何方式擲出。 

3. 投擲區域應設置如下： 

a.劃一條 2 公尺寬底線及兩條 2.85 公尺之垂直延長邊線，在底線之中央伸展一條

3 公尺之假定重直線，在該點設標誌，在兩邊線與該點之匯合處劃一弧線，投擲

必須在此中央的 40∘範圍內著地。 

b.每一參賽者可輪次分別作三次試擲，取其最佳成績。 

        

 

 

                                 

 

 

 

 

 

  

2.85m 

2m 

硬式網球擲遠 

40∘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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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籃球個人技術賽比賽規則 

（一）比賽用球：採用一般制式籃球。 

（二）比賽項目： 

1. 目標傳球 

(1). 說明： 

a. 用粉筆或膠紙在牆上標上各邊長 1 公尺的正方形。 

b. 正方形的底線要離地面距離 1 公尺。 

c. 在距離牆腳 2.4 公尺的地面標上各邊長 3 公尺的正方形。 

d. 運動員必須在正方形之內站立。 

e. 每位運動員均有 5 次傳球機會。 

(2). 得分 

a. 籃球擊中牆上正方形內的空間，每次可得 3 分。 

b. 籃球擊中正方形的邊線，每次可得 2 分。 

c. 籃球擊中牆(但不在正方形內或不觸及正方形的任何部分)，每次可得 1 分。 

d. 運動員站在方格內，接回牆壁反彈的籃球，或者在籃球著地一下或更多下後

把它接回，每次可得 1 分。 

e. 如果籃球在擊牆前著地，運動員不能得分。 

f. 運動員在這項目的得分是 5 次目標傳球所得分數的總和。 

（3）場地示意圖 

  

目標傳球 

 

2.4m 

3m 

3m 

1m 
1m 

1m 

選手站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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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米運球  

(1). 說明： 

a. 在整個長 10 公尺的賽道上，運動員只能單手運球。 

b. 大會裁判人員給予訊號時，運動員開始運球和移動。 

c. 運動員在起點線後與兩個障礙物之間開始移動。 

d. 運動員必須於障礙物之間越過終點線，拿起籃球，停止運球。 

e. 即使運動員不能控制籃球，計時仍會繼續進行，運動員可奪回籃球，繼續

比賽。可是，如果籃球離開了 1.5 公尺寬的賽道，運動員可選擇拿起最近

的後備球或奪回漏失球，繼續比賽。 

(2). 得分 

a. 裁判由訊號〝開始〞起計時，直到運動員越過障礙物之間的終線，拿起籃

球停止運球。 

b. 運動員運球時，雙手運球每次違犯規則，裁判會加時 3 秒，作為懲罰；持

球前進者，列為該組最後一名，如該組有 2 人以上持球前進者，以時間長

短判定。 

c. 每位運動員有 2 次運球機會。 

d. 每次運球的時間是實際所耗時間和懲罰性時間的總和。 

e. 裁判會取運動員兩次運球中較佳的時間，作為判定名次之用。 

3. 定點投籃 

(1). 說明 

a. 在地面標上 6 個定點。請先把籃框前端下地面上的定點伸延，作為座標，

量度它們跟 6 個射球定點的距離如下： 

               ＃1 和＃2＝l.5 公尺 

（向左或向右行距 1.5 公尺，跟籃底前端的水平線相距 1 公尺） 

      ＃3 和＃4＝1.5 公尺 

（向左或向右行距 1.5 公尺，跟籃底前端的水平線相距 1.5 公尺） 

                    ＃5 和＃6＝l.5 公尺 

（向左或向右行距 1.5 公尺，跟籃底前端的水平線相距 2 公尺） 

b. 每位運動員於各定點均有兩次投籃機會，投籃位置的次序為 

                      ＃2、＃4、＃6、＃1、＃3、＃5。 



 

17 

定點投籃 

 

(2). 得分 

a. 在＃1 或＃2 定點投球中籃，每球可得 2 分。 

在＃3 或＃4 定點投球中籃，每球可得 4 分。 

在＃5 或＃6 定點投球中籃，每球可得 6 分。 

b. 任何投球不中籃但擊中籃板／或籃圈，可得 1 分。 

c. 運動員在這項目的得分是以 12 次投球所得分數的總和。 

 

                               

                                             

 

1M 
1M 

1.5M 

2M 

1 

3 

5 

2 

4 

6 

1.5M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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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桌球個人技術賽比賽規則 

（一）. 說明 

   測試項目共 5 項 

(1). 用手拍球 

在 30 秒內用一隻手或雙手在球檯上拍球，可用手拍或接球，球每觸手一次可得 1

分，球失控後，給予另一球繼續比賽。 

(2). 用球拍拍反彈球 

在 30 秒內用球拍將球連續向上彈擊，每次彈擊可得一分，球失控後，給予另一球繼

續比賽。 

(3). 正手回擊 

球員站在一方球檯區，該隊派員負責將球擲給擊球員的正手方，球員每次需以正手

將球擊回對方球檯可得 1 分，共作 5 球。 

(4). 反手回擊 

規則與正手回擊相同，但球擲向擊球員的反手方向，需以反手回擊。 

(5). 發球 

以桌球正式規則，從球檯的左右方各發 5 球，每次落在對角正確發球區可得 1 分。 

（二）. 得分 

桌球個人技術賽的 5 個測試項目得分總和，為最後得分。 

 

 

 

 

五、家長 400 公尺競走接力賽 

（一）. 規則： 

1. 每隊參賽者必須是心智障礙者家長，每人競走 50 公尺，共 8 人參賽；第一棒必須

是理事長，女性家長必須 4 人（含 4 人）以上。 

2. 選手必須保持一隻腳落在地面上，雙腳不能同時離地。 

3. 從前進腳一落地的這一刻起，腿部都必須保持直線，膝蓋不能彎曲。 

4. 同一組選手如有違規事項每違例一次加計總成績加 10 秒，得連續處罰。 

（二）. 獎勵辦法：待各梯次比賽完畢後，統計所有參賽隊伍總成績，頒發冠軍、亞軍、季軍

獎盃。 

 （一）用手拍球 

（二）用球拍拍反彈球 

（三）正手回擊 

（四）反手回擊 

（五）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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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趣味競賽規則 

示範影片 https://reurl.cc/QXWb9Z 

項目一 合作運寶 

參賽人數 每隊由 20 名選手參加(親子各 10 人) 

器材 足球、三角錐、毛巾(33*76cm) 

比 

賽 

方 

法 

比 

賽 

規 

則 

1. 起點 A 處至 B 處相距 20 公尺。 

2. 選手面對面，2 人分別手持毛巾，在毛巾中央放上足球，由 A 出發，到達 B

折返處。 

3. 選手把球運回 A 處，交給下一組。 

4. 依此類推，至最後一組。 

注 

意 

事 

項 

1. 行進中選手必須在跑道範圍內。 

2. 球必須在選手 2 人 4 手所持毛巾中，行進間，不可以用身體其他部位扶

球，算違例一次，總成績加計 5 秒。 

3. 球如果掉到地上，需由裁判將球撿起並放在選手的毛巾中，選手自掉落處再

出發，若自行將球撿起並前進，算違例一次，總成績加計 5 秒。 

4. 行進中，如果用身體、頭部或手掌接觸球，算違例一次，總成績加計 5 秒。 

5. 採計時方式，判定名次。 

圖

示 

 

 

  

跑道長度 20公尺 
出發點 B點線 

跑

道

寬

度 

2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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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 心誠則靈 

參賽人數 每隊由 20 名選手參加(親子各 10 人) 

器材 
呼拉圈(規格：直徑 90 分公，呼拉圈圓周 11 公分) 

拖鞋(規格：塑膠室內拖鞋)、三角錐 

比 

賽 

方 

法 

比 

賽 

規 

則 

1. 起點 A 處至 B 處相距 20 公尺。 

2. 在起點 A 處，由運動員拿呼拉圈套住 2 人由起點出發至「折返點（三角錐

處）」，由 1 人將拖鞋往上拋擲（選手需直立且拖鞋需扔過頭頂之高度）落地

後，拖鞋如為一正一反一次即可折返，否則需重複拋擲，如連續三次都無法

成功（一正一反），視同完成任務，選手即可回到起點交給下一組。 

3. 依此類推，至最後一組完成並回到起點，則計時停止。 

注 

意 

事 

項 

1. 行進中選手必須在跑道範圍內。 

2. 手上拋後不可用手翻動拖鞋，且不得越線交呼拉圈，違者總成績加計 5 秒。 

3. 沒有拋擲拖鞋即返回，違者總成績加計 5 秒。 

4. 非一正一反即返回，違者總成績加計 5 秒。 

5. 採計時賽，判定名次。 

圖

示 

 

  

B點線 

跑

道

寬

度 

2 

公

尺 

跑道長度 20公尺 
出發點 



 

21 

項目三 同心協力 

參賽人數 每隊由 20 名選手參加(親子各 10 人) 

器材 鐵罐 350ml*4 個、三角錐 

比 

賽 

方 

法 

比 

賽 

規 

則 

1. 起點 A 處至 B 處相距 20 公尺。 

2. 2 人一組共持 4 個連結一起之鐵鋁罐（一人各持一端/白色，只可手持第 1

個，不可逾越第 2 個/紅色,否則視同犯規），由起點處通過第一個三角錐，

再走至折返點處後，回起點處交接棒；以此類推。 

3. 操作途中，連結之鐵罐不可斷落，若有斷落者，須自行拾起重新連結後再操

作；回程時不必通過中點障礙。 

注 

意 

事 

項 

1. 行進中選手必須在跑道範圍內。 

2. 鐵鋁罐如果掉到地上，請自行撿起，自掉落處再出發，沒有把鐵鋁罐撿起即

前進，算違例一次，總成績加計 5 秒。 

3. 採計時方式判定名次。 

圖

示 

 

 

  

跑道長度 20公尺 

跑

道

寬

度 

2 

公

尺 

 

 
白 

白 

紅 

紅 

出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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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 海洋傳奇 

參賽人數 每隊由 20 名選手參加(親子各 10 人) 

器材 30CC 塑膠杯、3000CC 量杯、食用色素、礦泉水、紅頭椅、磅秤 

比 

賽 

方 

法 

比 

賽 

規 

則 

1. 起點 A 處至 B 處相距 20 公尺。 

2. 記時 3 分鐘。 

3. 20 個人排成一列，每人單手拿塑膠杯，由排頭舀水依序傳給第二位，第

二位再傳給第三位……，直到最後一位，倒入收集量杯中，重量多寡計算

成績，時間到一律停止動作。 

4. 如量杯水量目測差距不大，即以重量計算。 

注 

意 

事 

項 

1. 選手必須在跑道範圍內。 

2. 採計時 3 分鐘，以重量多寡判定名次。 

3. 需單手/不換手傳遞，雙腳不移動。 

4. 雙手托塑膠杯即犯規、腳移動亦算犯規，犯規 1 次扣總容量 5CC，例

如：犯規 3 次，即扣總容量 15CC。 

圖

示 

 

 

 

出發線 

B點線 

跑道長度 20公尺 

跑道

寬度 

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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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第 14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特約】飯店概況一覽表 

編號 飯店名稱 聯絡方式 地址 房型 房數 參考價格 早餐 備註 

1 秝芯旅店 07-5219666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

路 67號 

經濟雙床房 16 1880 有 請於訂房時，提供高市心智協會

統編：78396416，可打九折 創意雙人房 20 2880 有 

創意特大床房 16 3080 有 

三人房 4 3680 有 

創意四人房 12 4380 有 

2 

城市商旅-

真愛館 

02-25522181 

#260 趙小姐 

 

如訂房為五

間以下，請

打高雄訂房

中心 07-

5215116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1

號 

標準客房二大床 

請致電

詢問 

2400 有 

報價均為兩人價，每加一人加 600

元(含早餐及備品) 

精緻客房兩大床 2700 有 

豪華客房兩大床 2900 有 

城市客房兩大床 3000 有 

港景城市客房兩大床 3300 有 

城市商旅-

駁二館 

高雄市鹽埕區公園二

路 83號 

精緻客房一大床 

請致電

詢問 

2300 

有 

報價均為兩人價，每加一人加 600

元(含早餐及備品)，不可另外加

床。 

早餐需步行至真愛館用餐。 

豪華客房一大床 2600 

標準家庭房 2400 

精緻家庭房 2700 

豪華家庭房 3000 

德立莊- 

博愛館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

路 338號 

精緻雙人房一大床 

請致電

詢問 

2200 

有 

 

市景雙人房一大床 2400 

精緻雙床房二小床 2000 

市景雙床房二小床 2200 

市景三人(一大一小) 2600 

精緻家庭房(二大床) 2700 

市景家庭房(二大床)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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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立莊- 

美麗島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

路 328號 

SOHO雙人房(一大

床) 請致電

詢問 

1900 

無 

 

豪華雙人房(一大床) 2100 

豪華家庭房(二大床) 2850 

3 

鈞怡大飯店 
0909-632000 

林經理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10號 

市景家庭客房(四人) 15 5200 
有 

 

河景家庭客房 10 6000 

家和商旅 
0909-632000 

林經理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

路 486-1號 

經典雙人客房 2 2000 

有 

 

豪華雙人客房 8 2200 

商務雙人客房 15 2360 

尊爵雙人客房 10 2460 

家庭客房(4人) 5 4000 

4 

麗尊酒店 

07-2296030 

高 雄 市 五 福 一 路

105/106號 

卓越客房(一大床) 50 2900 

有 

※自小客車可停酒店地下室。另

不提供大型遊覽車過夜停車，無

補助停車費用 

卓越客房(二小床) 30 3300 

溫馨客房(兩大床) 25 4900 

帕可麗酒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

192號 

P-ROOM(一大床) 19 3600 

有 

※不提供大型遊覽車過夜停車，

無補助停車費用 M-ROOM(兩小床) 29 4000 

T-ROOM(一大一小床) 9 5200 

★以上價格均為參考價格，各項價格如有異動，以飯店報價為主，概不另行通知。 

備註:因活動日期尚久，飯店業者大多無法給予確定的優惠價格，故表中金額僅供參考，請各協會各自接洽，以飯店當時報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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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第 14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非特約】飯店概況一覽表 

編號 飯店名稱 聯絡方式 地址 房型 房數 參考價格 早餐 備註 

1 富驛商旅 02-55720770 高雄市中華三路 81號 
二人房 20 2000 

有 
 

四人房 3 3600 

2 
麗馨精品商

旅鳳山館 
07-7462128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

77號 
兩人房 7 2080 無 無電梯 

3 
金鳳凰商務

旅館 
07-7481666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607號 
二人房 5 1480 有 

 

4 三多商旅 07-3323210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

路 107號 

二人房 30 1600 
有 

 

四人房 5 2800 

★以上價格均為參考價格，各項價格如有異動，以飯店報價為主，概不另行通知。 

 


